
九原区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备案服务指南

[bookmark: _GoBack]为进一步规范九原区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审批流程，提高办事效率，服务投资主体，推动分布式光伏产业高质量发展，根据《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2017第2号）、《分布式光伏发电开发建设管理办法》（国能发新能规〔2025〕7号）、《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分布式光伏项目开发建设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内能源发〔2025〕5号）《包头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包头市分布式光伏开发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包发改能源字〔2025〕626号）等文件精神制定本指南。
一、总则
（一）备案原则。坚持“谁投资、谁备案”原则，确保备案过程公正、透明、高效。
（二）备案机关及权限。九原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为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备案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项目备案管理工作。
（三）光伏类型、备案方式及上网模式
1.光伏类型说明
（1）自然人户用分布式光伏：指自然人利用自有住宅、庭院投资建设，与公共电网连接点电压等级不超过380伏的分布式光伏。
（2）非自然人户用分布式光伏：指非自然人利用居民住宅、庭院投资建设，与公共电网连接点电压等级不超过10千伏（20千伏）、总装机容量不超过6兆瓦的分布式光伏。
（3）一般工商业分布式光伏：指利用党政机关、学校、医院、市政、文化、体育设施、交通场站等公共机构以及工商业厂房等建筑物及其附属场所建设，与公共电网连接点电压等级不超过10千伏（20千伏）、总装机容量原则上不超过6兆瓦的分布式光伏。
（4）大型工商业分布式光伏：指利用建筑物及其附属场所建设，接入用户侧电网或者与用户开展专线供电（不直接接入公共电网且用户与发电项目投资方为同一法人主体），与公共电网连接点电压等级为35千伏、总装机容量原则上不超过20兆瓦或者与公共电网连接点电压等级为110千伏（66千伏））、总装机容量原则上不超过50兆瓦的分布式光伏。
2.备案方式确定
（1）自然人户用分布式光伏：自然人户用分布式光伏项目由自然人选择备案方式，可由电网企业集中代理备案，也可由自然人自行备案，电网企业不得以任何理由延迟或拒绝为自然人集中代理备案。
（2）非自然人户用、一般工商业、大型工商业分布式光伏：非自然人户用、一般工商业、大型工商业分布式光伏项目投资主体依据屋顶承载情况以及负荷消纳情况等条件编制项目申报方案，报九原区发改委，经初审、专家评审后出具项目批复文件，再备案。
3.上网模式
分布式光伏上网模式包括全额上网、全部自发自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三种。
（1）自然人户用、非自然人户用分布式光伏可选择全额上网、全部自发自用或者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
（2）一般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可选择全部自发自用或者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年自发自用电量占发电量的比例不应低于 80%，后续根据配电网承载能力增长情况适时调整。
（3）大型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原则上按照自治区全额自发自用新能源项目相关政策实施。
以上涉及自发自用的，用户和分布式光伏项目应位于同一用地红线范围内。
二、备案流程
（一）自然人户用分布式光伏
1.办理流程：报送资料→审查→登录内蒙古自治区在线审批办事大厅进行申报→出具项目备案告知书。
2.备案材料：苏木、镇、街道办事处出具的项目实施意见、房屋产权证明（房产证、不动产权证或苏木、乡镇、街道出具的证明）、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土地性质及利用现状等证明。
（二）非自然人户用、一般工商业、大型工商业分布式光伏
1.办理流程：报送资料→评审→批复→登录内蒙古自治区在线审批办事大厅进行申报→出具项目备案告知书
2.备案材料：
项目申报方案（参考项目方案编制大纲）：应该包括但不限于房屋产权证明（房产证、不动产权证或乡镇、街道出具的物权证明）、合同协议（适用国家能源局制定的非自然人户用分布式光伏标准合同范围）或合作协议（适用一般工商业和大型工商业）、设计方案、施工方案（含建设期承诺函）、第三方评估的屋顶荷载报告、园区、苏木、镇、街道办事处出具的项目实施意见、土地性质及利用现状等证明（涉及限制性因素排查的应附相关单位限制性因素排查文件）、项目单位营业执照、安全生产承诺、选址用地承诺、申报方案真实性承诺、设备设施运营到期后拆除承诺、项目运维情况说明等材料。
3.企业资格要求：
（1）申报主体
①申报企业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登记的企业法人；
②申报企业如用集团分公司（非独立法人的）参与申报，应取得并提供其上级总公司（集团公司）针对本项目的授权文件。
（2）信用要求
①“信用中国”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②“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④“中国政府采购网”未被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三、注意事项
（一）项目备案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名称、投资额、投资主体、项目类型、上网模式、建设地点、建设规模（交流侧容量）、建设内容（需说明自建或租赁场地建设）、建设工期等。
（二）完成项目审批和备案手续后，投资主体严格按照方案批复及备案内容建设项目，严禁擅自变更投资主体。项目法人发生变化，项目建设地点、规模、内容、上网模式发生重大变化、或项目放弃建设的，投资主体应当及时告知区发改委，并办理审批和备案变更手续。
（三）严禁项目“批大建小”，取得备案文件六个月内无实质性开工建设项目，区发改委将视实际情况予以废止或核减容量，取消或变更项目备案。
（四）分布式光伏项目投资主体在取得项目备案告知书和电网企业并网意见后方可开工建设，对于违规开工的，一律不得并网。
（五）各类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都应当在并网投产前与电网企业及其调度机构签订《并网调度协议》，并根据协议接受电网调度。应当满足“可观、可测、可调、可控”要求，以提升分布式光伏发电接入电网承载力和调控能力。
（六）非自然人投资开发建设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不得以自然人名义备案，对于违规备案的，一经发现，一律不得并网并列入黑名单。
（七）严格落实《内蒙古自治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建立规范的用工和工资支付台账，并按照有关规定存储工资保证金，专项用于支付提供劳动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
（八）分布式光伏项目投资主体是项目的安全生产责任主体，必须贯彻执行国家及行业安全生产管理规定，依法加强项目建设运营全过程的安全生产管理，并接受所在地区所属行业的主管部门的安全评估和安全生产监管。项目开工和竣工及时告知区发改委。

附件：1.一般工商业和大型工商业分布式光伏项目方案编制大纲
2.非自然人户用分布式光伏项目方案编制大纲
